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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述

2024 年 9 月 20 日，受害人沈

某在浙江省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被他人通过网络以“保护资金安

全”为由骗走 17 万元。该 17 万

元转入被告人高某的银行账户

后，由高某在晋江取走转移。经

进一步追查，原来，在 2024 年 8

月，高某在甘肃老家收到一个不

明来历的快递信，里面有一张标

注着“××万专项扶贫资金”等

内容的卡片，载明其符合国家扶

贫政策条件，只需配合下载App、

包装流水，就有专业团队在线为

其申请扶贫款。高某信以为真，

根据信中指示下载“乡村××”

App并进行注册。

App 客服表示会给高某下发

扶贫款 279 万元，但需要检查银

行卡，并让高某加群、到外地包

装流水等。一番了解后，高某知

道所谓的“包装流水”可能涉嫌

违法犯罪，也明白不可能拿到如

此高额的“扶贫款”，但其抱有

侥幸心理，期望从中获取利益。

随后，高某将自己的银行卡提供

给上家“包装流水”，并根据上家

的指示从甘肃省乘坐飞机到晋

江市，以“取钱给儿子办事”为

由，协助对方取走沈某被骗的 17

万元。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高某明知是犯罪所得，仍结

伙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

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高某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有坦

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最终，

高某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判处刑罚，并处罚金，追缴违

法所得。

以案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九条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

行为。2022年6月6日，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未成年人

文身治理工作办法》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不得

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

据《人民法院报》

未成年人自愿文身
刺青馆能否免责？

未成年人自愿文身，刺青馆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近日，四川省

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调解了一起涉未成年人文身纠纷，对刺青馆

是否能以未成年人自愿行为免除责任给出了答案。法院审理后认为，未成年人以其年龄、智力

状况、社会经验等尚不能判断文身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带来的损害和影响，即使未成年人自

愿文身，刺青馆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核心提示

案情回顾

2024年6月3日，15岁的少女小刘在手机

上刷到某刺青馆的视频，出于好奇，小刘与刺

青馆经营者向某互加好友，并通过微信支付

了 200 元定金。第二天，小刘便去刺青馆挑

选图案，向某在未认真审查小刘年龄、身份的

情况下，便在小刘左手臂上文满南瓜花型文

身，并收取了700元。当天晚上，远在上海工

作的小刘母亲得知此事后，当即从上海赶回

南充，并通过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找到向

某协商清洗费用，未果。小刘及其母亲一纸

诉状将刺青馆诉至法院，要求某刺青馆对小

刘手臂上的文身进行清洗治疗，并返还文身

费用、支付精神抚慰金4万余元。

顺庆区法院开庭审理该案过程中，向某

坚持自己无过错，拒绝支付任何费用。向某

表示，馆内已有明确标识，不向未成年人提供

文身服务，未成年人自愿前来文身，其没有义

务索要和查看顾客身份证，其不同意承担清

洗文身的费用。而小刘的母亲则认为，向某

的行为已违法，且清洗文身的费用已超过她

的承受范围，恳请法院判决向某承担赔偿责

任。双方各执一词，案件审理陷入僵局。

为解决双方矛盾，承办法官将民法典和

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未成年人保护和监护的

法律规定向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普法教育，并

指出小刘属于未成年人，其认识能力不足以

对文身的性质和后果作出正确判断，向某在

提供刺青服务过程中，未能尽到审慎注意义

务，对未成年人进行文身，存在过错，应当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指出，小刘母亲作

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能履行监护职责，监

护责任履行存在部分缺失，对小刘成长中的

问题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经过多轮“背靠背”调解，向某认识到自

己给未成年人小刘文身造成的伤害，同意进

行赔偿；家长也意识到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

缺失。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调解

协议：由向某向小刘及小刘母亲支付清洗文

身费用及精神抚慰金6000元。

陷“百万补助”骗局
沦为“工具人”获刑

市民若收到不明来历的快递，内附卡片

写着免费领取“国家扶贫款”“百万扶贫基金”

“养老金”“高额补贴”等内容，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极有可能是新型“扶

贫”诈骗陷阱，千万别上当，切记天上不会平白无故掉馅饼。日前，晋江

市人民法院介绍该院审结的一起案件。

核心提示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

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

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据《泉州晚报》


